通榆县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通教科办字[2025]2号
关于“十四五”末期通榆县

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

城乡各学校：
为了更好的完成“十四五”末期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的结题收尾工作，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县教育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对“十四五”（2021年以来）期间立项尚未结题的县级规划课题（本次结题不包含“杏坛杯”课题）进行结题验收，本次不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同时该课题废止。请各单位主管科研领导认真摸底并通知到本人（尤其后调入本单位人员），同时请主管科研领导到教育学会微信群下载相应的结题通知和结题相关材料，指导教师认真填写，各学校一定要严格把关、认真执行，确保“十四五”末期的教育科研工作顺利完成。

具体要求：

一．材料装订：结题材料分三部分装订。

前期：立项审批书和立项通知书（这两个原件不要装订，把这两项的复印件装订在前期材料中）、实验方案、开题论证、基础现状调查表等。
中期：课堂实践原始材料、测试的统计分析表（不要装订学生试卷）、阶段总结（每学期1次）、教具及学具运用、专题说案及教案（每学年2次）、领导教师听评课记实（每学年2次）、心得（每学年1次）、典型学生作业（每学年2次）。

后期：通榆县教育科研规划课题结题鉴定书一式一份（结题审批书不要装订）、结题申请、实验研究报告、成果证书原件（原件不要装订，查后返回）、成果证书复印件（至少要有相应级别的相关成果2项，含论文、课件、教案等）。
材料共分三部分装订，其中立项审批书、立项通知书、结题鉴定书及成果原件不要装订，装订其复印件（结题鉴定书不用复印），所有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结题鉴定书要正反面打印。
二．上报时间：5月21日将结题材料交到教育学会（进修学校406室），如有需要请自己存档，材料查后均不返回；各校一定在规定时间内上报。

各单位上报前请认真填写结题人员汇总表名单，纸质汇总表报送材料时一并上交；上报材料前务必至少前一日将电子版汇总表发送到指定邮箱：1290633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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